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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中的计算基数剔除了公司已回购股份。截至本公

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419,993,636股，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664,900股后的股本418,328,

7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0,458,218.40元（含

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249008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即10,458,218.40元÷419,993,636股=0.0249008元/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在

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

0249008元/股。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

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6年5月18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419,993,636股剔除公司回购账户中1,664,900股后的

418,328,7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5元（含税），共计10,458,218.40元（含税），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在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股份注销、可转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

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664,900股后的418,328,736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2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

款0.0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持有公司1,664,900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的权利。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846 翁伟武

2 02*****829 翁伟炜

3 02*****760 翁伟嘉

4 02*****266 翁伟博

5 02*****158 柯丽婉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

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1、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中的计算基数剔除了公司已回购股份。 截至

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419,993,636股，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664,900股后的股本418,

328,7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0,458,218.40元

（含税）。

2、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为0.249008元（即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

*10=10,458,218.40/419,993,636*10=0.249008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3、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

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418,328,736股*0.025元/股=10,458,218.40元人民币。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实

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应以0.0249008元

/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10,458,218.40元÷419,993,636股=0.0249008元/股，计算结果

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249008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6号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4-89816108

传真电话：0754-89816105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

石创新”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1、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明确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要求。

2、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3、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并于2025年7月22日、

2026年2月4日及2026年5月18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4、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具体内容包括：

（1）查阅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材料；

（2）查阅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查阅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2025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

（3）查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及相关内部审议文件、信息披露文件，查阅

会计师出具的2025年度审计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说明；

（4）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

单、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5）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6）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信息查询；

（7）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

（8）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况。

二、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产品及技术研发风险

智能影像设备行业处于消费电子前沿领域，行业内的品牌供应商需要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断进行技术

创新及产品更新迭代，以巩固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 若公司对未来市场趋势预判失误，或新技术、新产品未达预期，

将会对公司的业绩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2、技术人才流失风险

公司所在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行业经验丰富、结构稳定的研发团队，高水平

研发人才是公司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上取得成功的关键。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研发人员为2,180人，占员工数的

比例为55.16%。目前，与快速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市场相比，高端研发人才相对稀缺，同时行业内的人才竞争也较为激

烈，技术人员流失时有发生。 未来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大量流失且未有合适替代者，则可能会削

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产品迭代不及预期导致业绩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消费电子行业存在产品迭代速度快及消费者需求不断提升的特点。 公司及市场主流消费电子品牌厂商推出新

品的周期通常在半年至一年。 公司陆续推出了Nano系列、ONE系列、ONE� X/X系列、ONE� R系列、GO系列、Ace系

列、影翎Antigravity系列和Wave系列等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主要产品以及Pro系列、TITAN系列、Connect系列等

专业级智能影像设备主要产品。 未来如果公司不能持续推出功能优异的创新型智能影像设备进行产品迭代，或不能

持续满足市场及消费者不断提升的需求，则可能面临公司业绩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4、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计算机及影像视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影像设备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行业内各大厂商间竞争激烈。 行

业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凭借技术、品牌和渠道优势，不断丰富产品线，拓展业务范围。 如果公司在复杂的市场环境和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在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持续提升，将导致公司在细分市场竞争时处于不利地

位，面临市场份额减少、盈利能力下降甚至核心竞争优势丧失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境外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境外主营业务收入为667,575.97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69.03%。 近年来全球经济环境变

动，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外，在后续的海外市场竞争中，不排除因国际市场产品设计理念及技术发

展状况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如果未来国际市场业务开拓不顺利或未能达到预期，将影响公司国际市场业务

发展。

2、外协加工风险

公司在生产环节主要通过与加工厂商合作的模式进行外协生产， 由委外厂商负责镜头模组加工、SMT贴片、电

池等零部件加工、半成品及成品的组装测试等工序。 报告期内，公司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主要通过外协加工生产，专

业级智能影像设备主要为自主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加工费用为51,971.51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成本比例为

9.97%。 在外协加工生产模式下，需委外厂商保证充足的产能，且公司需要持续有效地对生产流程进行管控。 如果委

外厂商无法满足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出现产能不足、生产管理水平欠佳或公司与委外厂商合作发生摩擦而不能及

时切换委外加工厂商的情形， 则可能导致产品供应的延迟或产品质量的下降， 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

3、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 得益于公司在技术研发上的持续投入取得成效以及产品竞争优势不断提升， 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

长。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为974,138.37万元。但公司经营业绩未来能否持续增长仍然受到行业竞争格局、国际形势、

产业政策、技术更迭、企业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任何不利因素都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放缓甚至业绩下滑。

4、重要原材料涨价及供应中断风险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IC芯片、镜头模组、结构件等，因直接材料在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占比较高，产品成

本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公司的部分核心芯片采用索尼、安霸等国际品牌，可替代性较差。此外，近一年来，受

全球产业链供需关系影响，存储芯片价格明显上涨。 未来，若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导致产品成本大幅上升，或

者因特殊贸易原因或全球芯片短缺导致相关国外供应商停止向公司出口芯片或供货周期增长， 将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务风险

1、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 受国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扩大人民币兑主要货币波幅范围政策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影

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性较大，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为2,502.2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主营业务收入规模

为667,575.97万元。 随着公司出口业务的增长，如果未来人民币对美元等外汇的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可能对公司业

绩产生一定影响。

2、营业收入增幅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974,138.37万元，同比增幅为74.76%。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速高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若未来国家产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产品迭代速度不及预期、市场开拓能力下滑，则公司

营业收入增速可能出现放缓或下滑风险。

3、毛利率较高无法维持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为45.74%，公司毛利率在行业内保持较高水平，影响公司毛利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公司产

品定价能力、销售渠道等。 消费电子产品的创新性、功能、质量、是否契合客户需求以及客户对产品品牌的认可程度

都决定了公司产品的定价能力， 定价能力越高则毛利率越高。 同时， 公司线上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比重较高，为

45.47%，线上销售渠道毛利率高于线下销售渠道。 未来公司若不能持续进行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不能及时适应市

场需求变化，或者产品销售渠道和产品销售价格出现较大不利变化，将使公司面临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4、存货管理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291,898.45万元，其中，公司原材料及委托加工物资合计占存货比例为46.46%。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扩大，需提前储备生产所需重要原材料，且委托加工物资存放于委外加工厂仓库，若公司存货管

理不善，出现损失或损害等情况，将造成公司财产的直接损失，进而对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若公司重

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而公司储备量较大，则可能出现存货跌价的风险。

5、销售费用大幅上涨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公司通过入驻亚马逊、天猫、京东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线上业务，同时积极拓展线下销售渠道，随着销售渠道

的增加、营业收入的增长，销售费用也随之增加，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率为17.23%。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公司销

售费用将随之上涨，如公司不能有效控制各渠道销售费用，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6、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2017年8月17日，公司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核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744201462），于2020年12月11日取得更新后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GR202044206223，有效期：三年），并于2023年12月12日取得更新后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2344207825，有效期：三年），报告期内适用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如果未来国家变更或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公司未来不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审核，所

得税率将由15%提升至25%，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宏观环境风险

1、国际贸易摩擦及关税风险

2018年以来，国际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市场业务造成了一定阻力，国际贸易及海外商业环境的不确定

性风险上升。 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变化频繁，公司难以预测未来美国关税变化及关税水平。 该等关税政策将对全球贸

易、经济环境以及消费需求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经营状况。 公司已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

对。 如果境外国家持续加大实施对公司出口明显不利的贸易、关税等政策，公司存在无法维持境外销售高速增长的

风险，甚至可能由此导致业绩下滑。

（五）其他重大风险

1、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系基于当前正常的市场环境及公司充足的技术储备， 并在市场需

求、技术发展、市场价格、原材料供应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假设前提下作出的。 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外部

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则可能导致募投项目不能如期实施，或实施效果与预期产生偏离的风险。

2、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及固定资产减值的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一定规模的产能。 如果公司下游市场增长未及预期或市场开拓受阻、或产品

技术快速迭代，则可能导致部分生产及仓储设备闲置、人员冗余，无法充分利用全部生产能力，研发相关设备不再符

合研发需求，从而增加费用负担、并使募投项目新增固定资产面临减值的风险。

3、股票价格可能发生较大波动的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

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见到前

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审慎判断。

4、法律风险

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与GoPro之间的337调查已正式终结，并取得了有利裁决，公司可继续不受限制地向美国

出口并销售现有产品。 当前，公司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已转向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平行诉讼。 该诉

讼目前尚未恢复审理，尽管前述有利裁决可为法院审理提供重要参考，但案件最终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最

终败诉，可能需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及对方律师费等相关支出。

四、重大违规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5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74,138.37 557,412.56 74.76

利润总额 83,951.68 105,861.15 -2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889.90 99,474.91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023.30 94,567.18 -10.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599.28 117,185.33 18.27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0,169.67 318,107.45 82.38

总资产 1,113,544.74 502,081.23 121.79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4 2.76 -1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4 2.76 -11.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3 2.63 -15.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9 37.07 减少16.48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4 35.24 减少16.40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5.7 13.93 增加1.77个百分点

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主要是公司持续开拓市场、不断推出新品、线上线下销售持续扩大所致。 期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增加主要是上市募资增加净资产及净利润留存所致。 期末总资产较上年度末增加

主要是经营情况持续向好所致。

202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有所下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公司

在原有品类（全景相机、拇指相机、运动相机等）外，还战略投入研发两款无人机（含影翎全景无人机）、云台相机、

无线领夹麦克风等新品类，同时还定制开发芯片，公司2025全年研发投入金额为15.30亿元，持续的新产品开发及技

术研发支撑公司长期发展布局，也导致公司短期相关利润指标下降；2、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加大了销售

宣传及市场推广相关投入，使得2025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显著；3、因公司产品结构、部分原材料涨价、行业竞

争等因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下降6.13个百分点至46.08%，仍处于较高水平。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一）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全景相机、运动相机等智能影像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以全景技术为基点的

全球知名智能影像设备提供商，发展形成了由全景技术、防抖技术、AI影像处理技术、计算摄影技术等为核心的技术

体系。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满足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影像需求，并为各行业提供先进的智能影像解决方

案。 公司推出的智能影像设备产品与各行业加速融合，覆盖全景新闻直播、全景街景地图、VR看房、全景视频会议等

领域，通过满足多场景应用为行业赋能。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类型包括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专业级智能影像设备、配

件及其他产品等。

1、先进的技术优势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便将自主研发设计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把技术研发投入纳入战略经

营计划之中，根据市场发展趋势与业务经营情况，在全景技术及智能影像设备创新方面进行持续的研发投入，并取

得了丰富的研发成果。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为152,951.75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境内外授权专利

1,120项，其中发明专利261项，实用新型423项，外观设计436项。

2、优秀的技术研发及运营管理团队

公司拥有一流的高素质、国际化的研发及管理团队，包括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剑桥大学、卡内

基梅隆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内外一流学府的优秀人才。 公司的主要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具备较高的学历背景

及丰富的行业实战经验，通过对行业趋势的深入观察，能够准确地把握行业和公司的发展方向，制定合适的战略决

策，不断提高公司的行业竞争力。

公司的技术研发团队由创始人及核心技术人员带领，具备较强的创新及研发能力。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

研发人员共2,180人，占总人数的55.16%，汇集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工业设计、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等不

同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靖康是一名优秀的技术型创业人才，拥有多项国内外专利。他曾获

得众多国家级、省级及市级荣誉与奖项，其中包括：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授予第十届“中国青年创业

奖”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其作为发明人的专利项目荣获广东专利优秀奖。 此外，他还先

后获得了“广东特支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和“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称号。

3、产品创新及定义能力

公司通过深入调研市场需求和用户偏好，依托专业研发团队不断创新，设计并研发出技术先进、质量优异的创

新型产品。 公司在产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在创新技术运用及前瞻性产品上的深厚积累。

在产品设计方面，公司于2016年发布了Nano全景相机，首度实现了全景相机在移动端即插即用的功能；2017年

发布的Pro系列，成为首款谷歌官方推荐的专业车载街景认证产品；2019年发布的穿戴式运动相机GO，凭借18.3克

的重量和拇指大小尺寸的精巧设计，结合防抖技术，为影像设备的微型化与可穿戴化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并荣获

2020年美国CES创新奖和德国iF设计奖；2020年发布的ONE� R模块化运动相机， 首度实现了在一台相机可便捷切

换全景、广角、徕卡等多款镜头，获得了德国红点设计奖、Wired� Recommends主编推荐奖及英国Stuff最佳五颗星

评价；ONE� X2全景运动相机及GO� 2穿戴式运动相机凭借出色的产品设计获得了2021年度日本Good� Design设

计奖；X3全景运动相机获得2022年Wired� Recommends主编推荐奖，Link网络相机获得2022年T3铂金产品奖；GO�

3穿戴式运动相机获得2023年T3铂金产品奖；Ace� Pro获得BGR� Platinum� Award铂金产品奖；X4获得美国 《时

代》 杂志2024年度最佳发明奖、 日本Good� Design设计奖，AcePro获得日本Good� Design� Award设计奖； 影翎

ANTIGRAVITY� A1� 获得2025德国红点设计奖、2025日本优良设计奖、2025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发明、CES2026最

佳创新奖；Wave在2025年获得欧洲产品设计奖。

在产品技术方面，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景技术、防抖技术、AI影像技术等已广泛应用于各系列产品，创新性地实现

了AI智能剪辑、“自拍杆隐形” 、智能追踪、“子弹时间” 等功能，相关技术及功能的实现具有行业前瞻性。

4、品牌优势

近年来，随着公司快速发展，迭代推出智能影像设备产品，公司品牌"影石Insta360"凭借创新的产品设计、先进

的技术和丰富的功能，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在行业内的知名度及品牌优势不断提升。

2024年，公司入选《Fast� Company》"2024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位列消费电子领域第三名；入选谷歌与

凯度联合发布的"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并入选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2023年，公司再度入选谷歌与凯度"中国

全球化品牌50强"，并荣获《财富》"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创业公司"称号。 2021年，公司获得"建议支持的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获工信部评选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以及深圳市科技创新委评选的2021年度深

圳市科学技术奖一一科技进步奖（技术开发类一等奖）。 2020年，公司入选美国《Fast� Company》"2020年度全球

最具创新力公司"称号。

5、全方位的营销模式

（1）全面的销售体系

公司建立起了全面的销售体系，公司品牌“影石Insta360” 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相结合的方式销往全球各

地。 线上主要通过公司官方商城及亚马逊、天猫、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线下则通过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的

销售网络， 包括Apple� Store零售店、Best� Buy、B&H、 顺电、JB� Hi-Fi、Media� Markt、Sam's� Club、Costco、

Argos、Yodobashi� Camera、Bic� Camera等知名渠道进行销售。 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69.03%以上来

自境外销售，主要系美国、日本和欧洲等消费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此外，公司产品在亚太地区的销量及市场

影响力也在快速增长。 通过建立全面的销售体系，公司可充分覆盖潜在目标消费者，顺应各时期消费者购买习惯，提

高产品销售效率及销售稳定性。

（2）多样化的全球市场推广渠道

公司建立了多样化的全球市场推广渠道， 依靠线上营销宣传和线下展会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新闻媒体报

道、垂直行业KOL推荐、社交媒体广告和国内外知名展会等渠道，迅速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公司凭借创新的产品被

《人民日报》《新华社》和《福布斯》等海内外著名新闻媒体报道，并受到众多科技、摄影、运动等不同领域的KOL推

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CES）、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和北京国际广播电

影电视展览会等活动展会上受到消费者好评，通过全球社交网络营销广告、搜索引擎营销广告以及视频广告触达终

端客户，拉动销售增长。

（二）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通过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及市场信息，查阅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等，未发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七、研发投入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费用化研发投入 152,951.75 77,658.91 96.95

资本化研发投入 - - -

研发投入合计 152,951.75 77,658.91 96.95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5.70 13.93 增加1.77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 - - -

本期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研发项目及研发人员工资薪酬增加所致。

（二）核心技术与研发进展

公司以全景技术为基点， 为VR全景影像采集提供了基础性关键性技术， 在全视角12K分辨率、60帧/秒帧率、

HDR、多摄像机同步与单独曝光、无线实时预览等影像捕捉技术、高质量全景三维实时拼接算法等工信部指导意见

VR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公司的专业级产品集中了公司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实现了11K全视角

分辨率、8K@60fps高帧率、单帧HDR、多摄像机同步与单独曝光、无线实时预览及10K高质量3D全景拼接等VR产业

先进技术，该等专业级产品作为VR全景内容采集制作设备广泛应用于VR新闻直播等重要领域，具备技术先进性。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全景图像采集拼接技术、防抖技术、AI影像处理技术、计算摄影技术、软件开发技术框

架、模块化防水相机设计技术、音频处理技术和框架等，均通过自主研发取得。

报告期内，公司新申请发明专利210件，实用新型专利58件，外观设计专利136件，软件著作权7件，新授权发明专

利54件，实用新型专利62件，外观设计专利70件，软件著作权7件。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无人机品类具备潜力更大的市场规模，且现存诸多需求尚未被充分满足，拥有广阔的市场与业务增长空间。 全

景无人机作为全新品类，能够实现传统相机及传统无人机无法覆盖的功能与应用场景，有望创造增量市场，形成从

需求洞察、产品研发到市场推广的正向循环，实现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基于上述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经营战略考量，公司规划推出双品牌无人机产品，包括公司自有无人机品牌及与

第三方合作的“影翎Antigravity” 全景无人机品牌。 全景无人机以新品牌形式独立运营，旨在塑造更契合全景无人

机产品定位的品牌形象，吸引专业人才，提升研发效率与组织管理能力，有效应对新业务领域的市场竞争，推动全球

化商业布局。 该业务与公司主营的智能影像设备业务在品牌运营、供应链及销售渠道方面保持协同。

影翎Antigravity全景无人机产品已于2025年12月起陆续实现全球上市，首发覆盖中国、北美、欧洲及亚太等主

要消费电子市场。截至2025年末，因全景无人机产品上市时间较短，该业务尚处于市场导入初期，相关收入规模占公

司2025年度合并营业收入比例较低。

目前该业务正处于产能爬坡与市场推广阶段，后续将面临产能稳定性、市场竞争加剧、渠道拓展不及预期等不

确定性因素。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反馈，稳步推进全球化销售网络建设，力争将其培育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截止2025年12月31日，上述新增业务正在有序开展中，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并

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查阅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市公司出具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和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基于前述核查程序，保荐人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予以执行，募集资金使用已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募集资金进度与原计划基本一致，基于前述检查未发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增减变动

量

增减变动原因

质押/冻结

总数

刘靖康

董事长、 核心技术

人员

107,600,667 107,600,667 0 / 0

刘亮 董事、总经理 7,005,398 7,174,636 169,238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贾顺

董事、 核心技术人

员

2,155,507 2,261,281 105,774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陈永强 董事 6,395,067 6,403,529 8,462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YEH�KUANTAI 董事 0 0 0 / 0

童晨 董事 0 0 0 / 0

宋小宁 独立董事 0 0 0 / 0

李丰 独立董事 0 0 0 / 0

郑滔 独立董事 0 0 0 / 0

黄蔚 财务负责人 344,495 403,729 59,234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厉扬 董事会秘书 287,058 371,678 84,620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姜文杰 核心技术人员 2,155,507 2,228,692 73,185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肖龙报 核心技术人员 602,618 614,532 11,914

参加战配取得对

应份额

0

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以上持股数均为约数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

减持的情形。

十一、保荐人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未发现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保荐代表人：

周鹏 刘冠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44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起上诉案件受理立案暨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成都

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府海天” ）为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313,779,400.00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天府海天已提起上诉，一审判决未生效，二审尚未开庭，本案最终判决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府海天因与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 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双流县华阳第一污

水处理厂（二期）特许经营权的撤回补偿方案未能协商一致，故向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2026年3月31日，公司收到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5）川0192行初170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4月2日披露的《海天股份：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二、本次上诉案件情况

天府海天不服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川0192行初170号行政判决书，并依法提起上诉。 2026年5

月21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立案。 天府海天上诉请求如下：

1.撤销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2025）川 0192�行初 170�号行政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判决内容；

2.改判被上诉人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向上诉人支付赔偿款313,779,400.00

元 〔其中： 特许经营项目初始投资损失70,118,300元及该初始投资金额被持续占用年限期间的利息损失72,684,

100元（利息从2011年6月计算至2024年12月31日，计13.5年，按照此期间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以上银行贷款基准利

率平均值作为年利率计算，计算公式为70,118,300元×（1+5.41%）13.5-70,118,300元）；2021年新增投入除臭系

统项目3,704,600元以及该投资金额被持续占用年限期间的利息损失553,400元（利息从2022年1月计算至2024年

12月，计3年，按照此期间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到五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年利率计算，计算公式为3,704,600元×

（1+4.75%）3-3,404,600元）；预期利益损失166,218,900元（计算公式为10,723,800元/年*15.5年；律师费500,

000元〕；

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上诉案件已立案受理，二审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相关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诉金额为9,890,054.24元，占公

司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34%。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26-027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4月24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为：以现有股本440,6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4,406,7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若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

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0,67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83 问泽鸿

2 01*****149 朱志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山路958号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

咨询联系人：黄圣植

咨询电话：021-5897960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

2026-031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公 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贝

前列素钠片《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信息

1、药品名称：贝前列素钠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20μg、40μg

4、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6、受理号：CYHS2403758、CYHS2403759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415、国药准字H20264416

8、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9、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

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贝前列素钠片用于改善慢性动脉闭塞性疾病引起的溃疡、间歇性跛行、疼痛和冷感等症状。 公司贝

前列素钠片按新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贝前列素钠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对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有着积

极意义。该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上述品

种未来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药品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

2026-032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子公司通过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手性药物公司” ）收到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品GMP符合性检查告知

书》，其位于长沙市望城区的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盐酸异丙肾上腺素等2个原料药品种已通过药品

生产质量规范符合性检查（即药品GMP符合性检查，以下简称“本次检查”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本次检查情况

1、被检查单位名称：湖南华纳大药厂手性药物有限公司

2、检查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基地铜官大道139号

3、检查范围及相关车间、生产线：原料药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201车间一线、106车间二线；原料

药盐酸异丙肾上腺素，201车间一线、106车间二线

4、结论：符合要求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药品GMP符合性检查，标志着手性药物公司可以正式生产和销售上述原料药产品，上述

药品通过GMP符合性检查不会对公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药品的生产、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

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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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2026-24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6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亮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20）。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4人，代表股份119,

708,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98,378,91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25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2人， 代表股份21,329,1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3%。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33人， 代表股份47,654,4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325,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4.79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2人，代表股份21,329,1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3.8863%。

5.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6.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4项，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99,986,863股 19,679,288股 41,9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83.5256% 16.4394% 0.035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7,933,311股 19,679,288股 4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163% 41.2958% 0.087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99,897,163股 19,771,588股 39,3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83.4507% 16.5165% 0.032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7,843,611股 19,771,588股 3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281% 41.4894% 0.082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99,922,743股 19,726,808股 58,5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83.4720% 16.4791% 0.048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7,869,191股 19,726,808股 5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818% 41.3955% 0.1228%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100,010,863股 19,657,188股 40,000股

通过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83.5456% 16.4209% 0.0334%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27,957,311股 19,657,188股 4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667% 41.2494% 0.0839%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

上述列入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的4项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同意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公司董事会秘书就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度薪酬方案向股东会进行了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杨波、陈艺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

会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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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本公司四楼4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1,369,51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734,802,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6,567,3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13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72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罗祖义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包括现场及网络方式，统称“与会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841,369,519股股份，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136%。 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姚建成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782,215 99.9988 3,100 0.0002 16,900 0.0010

H股 106,567,304 100.00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841,349,519 99.9989 3,100 0.0002 16,900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781,315 99.9988 3,200 0.0002 17,700 0.0010

H股 105,649,569 99.1388 0 0 917,735 0.8612

普通股合计： 1,840,430,884 99.9490 3,200 0.0002 935,435 0.0508

3、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781,315 99.9988 3,200 0.0002 17,700 0.0010

H股 105,649,569 99.1388 0 0 917,735 0.8612

普通股合计： 1,840,430,884 99.9490 3,200 0.0002 935,435 0.0508

4、议案名称：关于境内外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等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781,415 99.9988 3,100 0.0002 17,700 0.0010

H股 105,649,569 99.1388 0 0 917,735 0.8612

普通股合计： 1,840,430,984 99.9490 3,100 0.0002 935,435 0.0508

5、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600,215 99.9884 184,200 0.0106 17,800 0.0010

H股 96,448,046 90.5044 10,119,258 9.4956 0 0

普通股合计： 1,831,048,261 99.4395 10,303,458 0.5595 17,800 0.001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689,315 99.9935 90,800 0.0052 22,100 0.0013

H股 106,567,304 100.00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1,841,256,619 99.9939 90,800 0.0049 22,100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4,777,115 99.9985 3,100 0.0002 22,000 0.0013

H股 105,649,569 99.1388 0 0 917,735 0.8612

普通股合计： 1,840,426,684 99.9488 3,100 0.0002 939,735 0.05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股

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34,379,377 99.9419 3,100 0.0090 16,900 0.0491

5

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及相

关事宜的议案

34,197,377 99.4128 184,200 0.5355 17,800 0.0517

6 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4,286,477 99.6718 90,800 0.2640 22,100 0.0642

7

关于本公司董事、高管责任险

的议案

34,374,277 99.9270 3,100 0.0090 22,000 0.06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燕颖律师、李佳妮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05-22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渝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四川成渝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